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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供的审计资料清单
（1） 公司组织方面
1、公司开业的政府批准文件（含批准证书）、经政府批准的公司协议（含补充部分）、合同；

2、公司经过最近工商年检后的营业执照、历次修订后的章程，存在特种经营业务的企业，提供经审批的生产经营特许证书，企业代码证等；

3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最近年检的税务登记证；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表（纳税鉴定）；。

4、企业内部主要业务部门结构图，部门主管人员姓名，各部门的职工人数等；

（2） 财产权属方面

1. 房产证、车辆行驶证、专利权证、股权证、承兑汇票等权属证明；

2. 其他重大固定资产（如关键生产经营设施）的权属证明（购置合同或租赁协议等）；

3. 各种无形资产证明书（鉴定表）。

（三）财务会计资料

1. 公司所执行会计制度、会计政策及财务管理制度，办法包括生产经营、劳动管理、工资奖励、劳保福利及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等；

2. 税务局核发的纳税鉴定或通知书；行业、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、财政补贴的省级以上批准文件；

3. 公司成立的验资报告（或验资证明、股权证明书）；

4. 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相关会议记录及决议等；

5. 收入确认原则；

6. 公司以前年度的审计报告、专项审计报告、评估报告（资产评估报告及其确认通知书）；

7. 公司各循环的内部控制流程（购货、生产、销货、固定资产增减、费用列支等）；

8. 公司2008年12月份的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 现金流量表和会计报表附注）纸版和电子版。
9. 公司2008年12月31日的各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表（一级到最末级）纸版和电子版。
10. 2008年所有银行账户（含零余额及本年度销户）的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；

11. 2008年12月31日的存货盘点表及存货状况说明；

12. 2008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明细清单（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购入日期、原值、折旧年限、残值率、累计折旧、净值）及财产保险单，其中如有未使用、不需用固定资产应单列明细表；

13. 递延资产（长期待摊费用）摊销、预提政策或依据及明细表；

14. 借款之外的公司债务（指公司自身债务）合同、抵押及担保协议；

15. 以公司资产对其他单位（包括集团内和集团外）提供抵押担保的清单，相关协议；

16. 对外投资清单；

17. 一般纳税人的年终增值税申报表，其他各项税费（所得税、营业税费及附加）的年终申报表

18. 制造费用、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、财务费用明细表；

19. 外汇登记证及涉及外汇业务的有关资料。
 (四)公司正在履行及将要履行的重要合同文件（在第三项中已提供的不再提供）

1. 设备采购合同和房屋销售合同；

2. 联营、合作、协作合同；

3. 建筑、安装工程合同；

4. 服务合同；

5. 担保或抵押合同；

6. 租赁（包括融资租赁）合同；

（五）其他方面

1. 公司受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介绍和相关文件；

2. 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事项或潜在的诉讼、仲裁情况及相关文件；

3. 关联公司清单，内部往来明细表、对账单，内部交易类别及交易金额等。

4. 审计中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；

注：以上资料请提供原件及复印件，复印件请加盖公司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